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送达 

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

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问题作

出如下安排：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内地人民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需要向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或者香港特别行政

区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需要向在内地的受送达人送达司

法文书的，适用本安排。    

第二条  本安排所称“民商事案件”是指在内地或者香

港特别行政区属于民商事性质的案件，但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法院审理的司法复核案件以及其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直接引发的案件。 

本安排所称“司法文书”在内地包括起诉状副本、上诉

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授权委托书、传票、判

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

送达回证等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起诉

状副本、上诉状副本、传票、状词、誓章、判案书、判决书、

裁决书、通知书、法庭命令、送达证明等与诉讼相关的文书。

司法文书样式以互换司法文书样本为准。 



第三条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

文书，可以采用法院相互委托送达，以及邮寄送达、电子送

达、受权主体代为送达等双方认可的送达方式。同时采用多

种方式送达的，应当根据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

期。  

采取前款规定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香港民商事案件当事人（以下

简称“香港当事人”）应当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批予许

可，方可在内地送达司法文书或者方可采用某种送达方式

的，香港当事人应当先获得有关许可，并在送达时提供该许

可。 

二、法院相互委托送达 

第四条  内地各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

法院可以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书可以直接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送达。 

经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协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

授权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

等法院相互委托送达。 

第五条  法院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通过电子方

式转递；不能通过电子方式转递的，采用邮寄方式转递。 

以电子方式转递的司法文书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条  委托方请求送达司法文书，应当出具盖有其印

章的委托书，并在委托书中说明委托机关的名称、受送达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详细地址及案件的性质。受送达人为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的，委托书还应当附有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站查询的受送达人最近期的注

册办事处地址打印本。 

委托书应当以中文文本提出。所附司法文书没有中文文

本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采取邮寄方式转递的，以上文件

一式两份。受送达人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的，每人一式两份。 

受委托方认为委托书与本安排规定不符的，应当向委托

方说明，必要时可以要求委托方补充材料。 

第七条  不论司法文书中确定的期限或者出庭日期是

否已过，受委托方均应送达。委托方应当尽量在合理期限内

提出委托请求。 

受委托方接到委托书后，应当及时完成送达，最迟不得

超过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两个月。 

第八条  送达司法文书，应当依照受委托方所在地法律

规定的程序进行。 

内地人民法院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送达司法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

规定，可以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留置送达

等方式，还可以采用本安排第十七条规定的协助公告方式送

达。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协助内地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

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规则》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

可以采用面交送达、留交送达、投入信箱送达、邮寄送达等

方式。 

第九条  委托方请求按照特定方式送达，受委托方认为

不违反本辖区的法律规定的，可以按照特定方式送达。 

第十条  送达司法文书，内地人民法院应当出具送达回

证，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应当出具送达证明书。送达回证或

者证明书，应当加盖法院印章，并在送达完成后十四个工作

日内回复委托方。 

受委托方确认无法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回证或者证明书

上注明妨碍送达的原因、拒收事由和日期，并在确认无法送

达后十四个工作日内回复委托方。采用邮寄方式转递的，退

回委托书及所附全部文书。 

第十一条  受委托方对委托方委托送达的司法文书的

内容和后果不负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委托送达司法文书费用互免。但委托方在委

托书中请求以特定方式送达所产生的费用，由委托方负担。 

三、法院相互委托送达外的送达方式 

第十三条  内地人民法院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受送

达人邮寄送达司法文书，应当附有送达回证。香港当事人向

在内地的受送达人邮寄送达司法文书，应当提供加盖审理法

院印章的司法文书正本，及供受送达人签收的送达认收书或



者其他证明文件。 

受送达人在证明文件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受送达

人未在证明文件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

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十四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内地人民法院可以通

过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电子方式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受送达人送达： 

（一）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同意的； 

（二）受送达人在提交的起诉状、上诉状、申请书、答

辩状中主动提供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地址的； 

（三）受送达人通过回复收悉、参加诉讼等方式接受已

经完成的电子送达的。 

具备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香港当事人也可以通过能够

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电子方式向在内地的受送达人送达。 

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

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 

第十五条  内地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申请由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律师行或者注册外地律师行，向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受送达人直接送达司法文书，不违反法律规

定的，可以制作转送通知书、送达回证，连同拟送达的司法

文书一并交当事人自行安排交付送达。 

香港当事人需要向在内地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

以通过在内地的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向受送达人直接送



达，并提供加盖审理法院印章的司法文书正本，及供受送达

人签收的送达认收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件。 

受送达人在证明文件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送达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支付。 

第十六条  采用本安排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规定的方式送达，虽未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但存在以

下情形之一的，有关情形出现之日即视为送达： 

（一）受送达人向审理法院提及了所送达司法文书的相

关内容； 

（二）受送达人已经按照所送达司法文书的相关内容履

行； 

（三）其他可以确认已经送达的情形。 

四、公告送达 

第十七条  内地人民法院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受送

达人公告送达，应当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传播力、影

响力的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发布。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应香港当事人申请认为确需委托

内地人民法院公告送达的，可以委托内地人民法院协助向在

内地的受送达人公告送达，并提供公告刊登文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支付。 

五、附则 

第十八条  本安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的，由最高人



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协商解决。 

第十九条  本安排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关内部程序后，由双方公布生效日期。 

自本安排生效之日起，《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同时废止。 

 

 

本安排于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

份。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各持一份。 

 

 

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律政司司长 

 

 

 

 
 


